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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貴府函

詢建築物 1 棟

2 戶，其中一

戶得否申設

民宿登記一

案，復如說

明，請查照。 

一、復貴府 105 年 12 月 29 日府觀產字第 1050235159 號函。 

二、查交通部 102 年 12 月 24 日交路(一)字第 1028200777 號函說明

三，援引本局 96 年 3 月 14 日觀賓字第 0960005872 號函、101 年 4

月 6 日觀賓字第 1010009453 號函及 101 年 11 月 9 日觀賓字第

1010035148 號函，已敘明應以「整棟建築物」作為民宿使用之意旨。

而共用同一出入口之同一棟建築物，不宜於不同樓層分別設立民宿，

主要係為避免對住宿旅客造成干擾，影響旅客住宿安全，並造成消費

者辨識不易之虞。 

三、綜述，有關本案同一棟共用同一出入口之 2 戶建築物，其中一戶

得否申設民宿登記一事，請貴府參照上開函釋意旨及相關法規，依個

案實際情形審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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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貴府函

詢民宿設立

後得否辦理

轉讓、出租及

相關商業登

記負責人變

更一案，復請

查照。 

一、復貴府 105 年 12 月 5 日府文銷字第 1050011776 號函。 

二、有關民宿涉及經營主體變更一節，請貴府依本局 97 年 1 月 28 日

觀賓字第 0970002328 號函釋：「查民宿管理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

之意旨，係在民宿經營主體維持不變之前提下，於其登記證登記事項

有變更時，規範其辦理程序。爰本案民宿經營主體變更時，應採『重

新登記』而非『變更登記』。」辦理。 

三、另有關民宿設立後得否出租供他人經營，及是否違反相關規定一

節，茲說明如下： 

(一)按民宿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民宿，指利用自用住

宅空閒房間...」及同辦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由建築物實際使用

人自行經營...」。如貴府以發展觀光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對民宿實施

檢查，發現該民宿非原民宿經營者自行經營，因涉違反前開民宿管理

辦法規定，貴府得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54 條規定令限期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3 萬元至 15 萬元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定期

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經受停止營業處分仍繼續營業者，廢止其

營業執照或登記證。再按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授

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

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四、行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

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處分對公益將有危害者。...」，亦得參酌辦理。 

(二)另承租人未領取民宿登記證即經營民宿，如經貴府查證屬實，因

涉違反發展觀光條例第25條規定，貴府得依同條例第 55條規定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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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貴局為

「發展觀光

條例」第 55

條第 5 項規定

執行停止供

水供電之相

關疑義，請本

局再釋疑一

案，復請查

照。 

一、復貴局 105 年 9 月 9 日北市觀產字第 10530715400 號函。 

二、有關發展觀光條例第 55 條第 5 項規定之立法緣由，本局前以 105

年 6 月 3 日觀賓字第 1050909035 號函向貴局說明(諒悉)。查本條文

主要係考量建築法對建築物違規使用情形，已明訂得採取停止供水供

電等規定，意即發展觀光條例縱使未訂定前開條文，建築主管機關仍

得依權責對非法旅宿場所執行停止供水供電等措施。而本條文之增

訂，係為再強調觀光主管機關得「移送」建築主管機關依規定對非法

旅宿場所採取強制作為，以遏止其繼續營業。 

三、至有關貴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表示「非法經營旅館業且一行為同時

違反建築法與發展觀光條例規定者，倘業者繼續營業，得移請本處對

違規地點執行停止供水、供電等措施，無須再依建築法規定另為處分」

一節，按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2 項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

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

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最低額。前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除應處罰鍰外，另有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者，得依該規定併

為裁處。爰非法經營旅宿業務並涉及建物跨類組使用之行為，如同時

違反發展觀光條例及建築法規定，以發展觀光條例從重處以罰鍰，再

以建築法處以停止供水供電之處分，法規適用似無疑義。 

四、綜述，有關貴府不同局處對執行各該業管法令有見解不同時，建

請洽詢貴府法務機關尋求統一見解；另外對非法旅宿採取停止供水供

電之執行步驟與流程，涉及貴局與建築主管機關權責分工，建議依地

方自治原則，逕循府內橫向聯繫管道協調，研修或增訂相關執行作法。 

五、另查臺中市政府為執行建築法有關停止(恢復)供水供電等相關規

定，已於 100 年訂定「臺中市特定目的事業停止供水供電及強制拆除

作業要點」及「臺中市建築物恢復使用及供水供電審查作業要點」，

並對非法經營旅宿場所採取相關措施，貴局亦得考量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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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貴府所

詢申請旅館

業設立登記

疑義一案，復

如說明，請查

照 

一、復貴府 105 年 9 月 14 日府交管字第 1050147093 號函。 

二、查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4 條第 2 項規定，旅館業申請登記應檢附建

物登記 (簿) 謄本，主要係為避免旅館業因產權不明衍生糾紛，爰以

該項文件證明建物所有權，合先敘明。 

三、次查財政部賦稅署 93 年 1 月 14 日台稅三發字第 0920415905 號

函：「『房屋稅繳款書』上所記載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除房屋所有

人外，亦可能為房屋管理人、現住人或承租人，並非即是房屋所有權

人。故房屋稅繳款書係繳納稅款之憑證，尚非房屋權利之證明文

件。」，故僅以「房屋稅繳款書」作為建物所有權證明文件，容有疑

義。 

四、有關本案旅館業設立登記疑義部分，請依本局 101 年 8 月 29 日

觀賓字第 1010023586 號函釋(諒悉)：「如要認定建築物所有權，建

請參酌內政部 98 年 9 月 1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049385 號函，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嗣後即可

以建物登記（簿）謄本查明所有權異動情形。」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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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貴轄業

者於臺北 101

大樓辦理「高

空夜宿 101 活

動」是否涉及

旅宿業一

案，復如說

明，請查照。 

一、復貴局 105 年 7 月 18 日北市觀產字第 10530619600 號函。 

二、按發展觀光條例第 2 條第 8 款規定：「旅館業：指觀光旅館業以

外，以各種方式名義提供不特定人以日或週之住宿、休息並收取費用

及其他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次按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略為：「從事以日或週為基礎，提供客房服務或渡假住宿服

務之行業，應屬旅館業或民宿等短期住宿業範疇。」；再按臺中高等

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357 號裁判書略以：「...該條例第 2 條第 7、

8、9 款分別將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民宿之定義予以明文規定，而

上開三種行業在民法上均符合租賃之定義，惟其等共同之處，多係以

提供床鋪、棉被、枕頭、衛浴設備、浴巾、毛巾、洗髮精...等基本設

備，較高檔者尚可能提供電視、放影機、影片、冰箱...等進階配備，

其目的在對旅客提供住宿服務...。」。 

三、依據前開規定及解釋，查旅宿業具有對「不特定人」提供「日或

週之住宿或休息」及「客房服務或渡假住宿服務」，而「收取費用」

之經營屬性，且實務上多會提供住宿旅客所需設備及服務。有關旨揭

活動是否涉及經營旅宿業務部分，請貴局就本活動是否以經營旅宿業

為目的，其活動場所空間配置規劃及提供服務內容是否具備旅宿業營

業態樣，或有無提供住宿相關服務可能等，就個案實際經營事實卓處。 

四、倘本活動未涉及經營旅宿業務，請貴局提醒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

限公司辦理本活動時，應符合建築管理、消防安全等主管機關之相關

管理規範，以維護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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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貴局所

詢發展觀光

條例規定執

行停止供水

供電與行政

執行法扞格

之相關疑義

一案，復如說

明，請查照。 

一、復貴局 105 年 5 月 4 日北市觀產字第 10532543100 號函。 

二、查發展觀光條例第 55 條第 5 項規定之立法緣由，係考量建築法

第 91 條規定，已針對建築物違規使用情形，明訂停止供水供電等措

施，建築主管機關本應依權責對非法旅宿場所執行相關作為。再查行

政程序法第 17 條第 1 項亦有規定，行政機關對事件如認無管轄權者，

應即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故發展觀光條例第 55 條第 5 項停止供水

供電等措施之執行程序，係由觀光主管機關將案件「移送」建築主管

機關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故執行機關應為建築主管機關。 

三、有關前開措施之執行程序及標準，係依建築主管機關之權責辦

理，而各地方政府分工情形及作法並非一致，如貴局對執行作法尚有

存疑，建議逕循府內橫向聯繫管道予以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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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詢旅館業

者擅將庫房

變更為客

房，是否屬於

擅自擴大營

業客房一

案，復請查

照。 

一、復貴局 105 年 3 月 23 日高市觀產字第 10530850600 號函。 

二、按發展觀光條例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旅館業...經主管機關依

第 37 條第 1 項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者，除依相關法令辦理外，並令

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情節重大者，並得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經受停止營業處分

仍繼續營業者，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證。」。 

三、據貴局 105 年 3 月 14 日辦理「確認人道國際酒店旅館營業範圍

及客房數」會勘結果，本案旅館業者現況房間配置與圖說不符一事，

似涉及違反建管法令，爰貴局得援引上開發展觀光條例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另該旅館擅將庫房變更為客房使用是否屬擅自擴大營業

客房一事，建議貴局得審酌業者增加之客房是否屬於核准營業範圍，

及其實際營業客房數有無增加等作為考量，再就稽查所見業者實際經

營型態，依規定本於權責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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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詢發展觀

光條例第70-2

條所稱「特定

對象」定義一

案，復請查

照。 

一、復貴府 105 年 3 月 31 日府城觀管字第 1050107384 號函。 

二、查交通部 103 年 8 月 7 日交路（一）字第 1038200390 號函以（諒

達）：「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住宿之營業場所，如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已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24 條第 3 項授權訂定相關規定者，其

實際住宿人士是否符合該規定之疑義，應先由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

於權責釐清之，再由旅館業之地方主管機關據以辦理後續事宜。」，

爰有關旨揭規定所稱「特定對象」，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 104 年

1 月 22 日修正施行前之發展觀光條例第 24 條第 3 項所訂定，本案相

關疑義請參據交通部上開函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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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所詢申

請民宿之建

築物，其使用

執照登載 1 樓

用途為「店

舖、住宅」、

其餘樓層用

途為「住

宅」，得否核

准其申請民

宿登記一

案，復請查

照。 

一、復貴府 103 年 10 月 20 日府觀業字第 1030087170 號函。 

二、查民宿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建築物使用用途以住宅為限，

有關旨揭非整棟用途均為「住宅」之建築物，得否申請民宿疑義，前

經本局 101 年 11 月 9 日觀賓字第 1010035148 號（副本諒達）函釋略

以：以住商混合之建築物經營民宿，不符合民宿管理辦法之規定，應

以整棟建築物使用用途均為住宅為宜。請參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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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所詢以總房

間數 22 間申

請經營客房

數 15 間之特

色民宿，得否

核准其申請

民宿登記一

案，復請查

照。 

一、復貴府 103 年 7 月 25 日府旅行字第 1031102870 號函。 

二、來函援引本局 95 年 10 月 4 日觀賓字第 0950023454 號函，略以：

「本案總房間數達 20 間，已超出民宿管理辦法規定之經營規模，應

即本於權責駁回申請。」，惟該函係回復花蓮縣政府函詢以總房間數

20 間經營客房數 5 間之民宿申請個案（總房間數高達客房數 4 倍），

與旨揭案情不同，爰不宜逕如函稱：「有上開函示之適用而應予駁

回。」，合先敘明。 

三、本案以總房間數 22 間申請經營客房數 15 間之特色民宿，建議貴

府審酌業者陳述其餘 7 間房間用途之合理性，並應實地嚴以勘查有無

變相違規經營客房之可能跡象，以預為杜絕民宿違規擴大之情事，本

於職權為准駁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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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詢有關發

展觀光條例

第 5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所

稱「不合規

定」及民宿管

理辦法第 19

條暫停經營

申報復業疑

義一案，復請

查照。 

一、復貴府 103 年 7 月 1 日府觀管字第 1030129938 號函。 

二、有關來函說明一部分，旅宿業違反建築法令並擅自擴大營業，經

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者，主管機關自得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54 條第 1

項：「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經

主管機關依第 37 條第 1 項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者，『除依相關法令

辦理外，並令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辦理。至該條所稱「情節重大」及「危害旅客

安全之虞」，屬不確定法律概念，即賦予行政機關相當程度之判斷餘

地，仍請依個案事實判斷為宜。 

三、來函說明二部分，查發展觀光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暫停營

業或暫停經營 1 個月以上者，須報請該管主管機關備查，至同條第 3

項係規定應申報復業之義務。另民宿管理辦法中無規定者，不宜類推

適用旅館業管理規則規定。有關民宿經營者之經營管理、營業設施部

分，貴府得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37 條規定，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檢查，

除依前述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外，就違規擴大營業之情形，亦得

適用民宿管理辦法第 2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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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詢旅館業

擅自擴大營

業場所，得否

先令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

改善完成

者，始依規定

裁罰一案，復

請查照。 

一、復貴局 103 年 7 月 1 日高市觀產字第 10331104200 號函。 

二、旅館業擅自擴大營業場所，係違反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24 條規定：

「旅館業不得擅自擴大營業場所，…」，次查發展觀光條例第 54 條

第 1 項及「旅館業與其僱用之人員違反本條例及旅館業管理規則裁罰

標準表」，明定裁罰依據及裁罰標準，法規適用並無疑義，爰請貴府

本於權責，就稽查所見業者實際經營型態，依上開規定本於權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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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陳情人

於宜蘭縣經

營「浴室業」

涉及經營旅

館業務遭宜

蘭縣政府裁

罰，囑本局研

議浴池得設

床舖一案，復

請查照。 

一、復貴委員服務處 103 年 6 月 11 日珀宜字第 10300000271 號函。 

二、本案業經陳情人向宜蘭縣政府提出訴願，該府已依規定檢附答辯

書函送交通部審議中，將依據交通部之審議決定，做後續處理，合先

敘明。 

三、查發展觀光條例規定「旅館業」：指觀光旅館業以外，對旅客提

供住宿、休息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相關業務之營利事業；次查

衛生福利部公告營業衛生基準，經營浴室、三溫暖、浴池、溫泉浴池、

漩渦浴池（spa）或其他以固定場所供人沐浴、浸泡之營業，係屬「浴

室業」；再查行政院主計處行業標準分類，三溫暖浴室及溫泉湯屋均

屬「其他個人服務業」。 

四、有關「浴室業」得否設置床舖一節，浴室業如未取得旅館業登記

證，依規定不得涉及經營旅館業務，而是否涉及經營旅館業務，應由

縣市政府依業者實際使用情形、主要經營型態及營業目的，綜合考量

認定之。在縣市政府認定未涉及經營旅館業務之前提下，「浴室業」

得否設置床舖，宜由該業主管機關釋疑。 

五、本案副本抄送經濟部，查大部公告「零售業等商品(服務)禮券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適用一般浴室業、三溫暖等行業，

爰大部如為「浴室業」之主管機關，請就該業得否設置床舖疑義，函

復立法委員陳歐珀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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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詢旅館業

管理規則第 5

條第 1 項適用

疑義一案，復

請查照。 

一、復貴府 103 年 5 月 1 日府觀管字第 1030102474 號函。 

二、有關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5 條第 1 項「旅館業應設有固定之營業處

所，同一處所不得為二家旅館或其他住宿場所共同使用。」之規定，

立法意旨係為避免與其他住宿場所共同使用，影響旅客住宿安寧，且

為避免與其他旅館共同使用，影響公共安全。為利實務面執行，並因

應貴縣產業特性及旅宿管理之需求，建請貴府宜就申設旅館之實際狀

況，考量有無能區隔其他非住宿該旅館之民眾進出其營業場所，訂定

建築物實際樣態是否於營業處所範圍內與其他旅館或住宿場所有明

顯區隔之認定原則，俾做為是否符合該條規定之依據。 

三、至有關旅館業者於營業範圍內將客房長期出租方式一節，按發展

觀光條例第 2 條第 8 款定義：「旅館業：…對旅客提供住宿、休息及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相關業務之營利事業。」，不動產租賃業僅

提供出租業務，旅館業則提供客房住宿之服務，兩者間並非以住宿期

間長短做為衡量依據。旅館業者得選擇其適合之經營模式，惟仍須符

合旅館業管理規則相關規定。所詢事項宜請貴府審視個案營業主體及

其實質經營型態，本於權責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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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號 

所詢遊憩用

地得否建置

住宅或農

舍，且做為民

宿使用疑義

一案，復請查

照。 

一、復貴府 102 年 10 月 9 日高市府觀產字第 10231612900 號函。 

二、查民宿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款：「民宿之申請登記應符合下列

規定：建築物使用用途以住宅為限。但第 6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地區，

並得以農舍供作民宿使用。」之規定，住宅或農舍始得申請民宿。所

詢遊憩用地得否興建住宅或農舍，係屬內政部權責，依內政部 102 年

10 月 3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040243 號函復（如附件），略以：

「查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遊憩用地係供國民遊憩使用

者，與甲、乙、丙種建築用地係供建築使用者，二者之使用性質不同。

另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附表 1 規定，遊憩用地尚無容許

作住宅或農舍項（細）目使用。」，是以，因遊憩用地無容許作住宅

或農舍項目使用，故無民宿管理辦法適用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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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號 

所詢民宿建

築物使用用

途認定疑義

一案，復請查

照。 

一、復貴府 102 年 12 月 3 日府旅行字第 1021104439 號函。 

二、所詢民宿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建築物使用用途以住宅為限」，

應以建築物使用執照所載之使用用途或以現況使用認定部分，依內政

部營建署 102 年 12 月 18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20082238 號函，略以：

「…原核定 H－2 類組之住宅用途建築物，得循變更使用執照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所訂一定規模以下免辦法變更使用執照相

關程序申請變更為 G－3 類組例舉之各項用途使用。…如該建築物之

現況用途合於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所訂一定規模以下免辦理變更使用

執照相關規定者，無庸依『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及『建築物使用

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相關規定辦更使用執照。」 

三、復查本局前分別於 96 年 3 月 14 日觀字第 0960005872 號函、101

年 4 月 6 日觀賓字第 1010009453 號函及 101 年 11 月 9 日觀賓字第

1010035148 號函（諒達），略以：「為符合民宿定義，民宿管理辦

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所稱之『建築物使用用途以住宅為限』，自應

以整棟建築物使用用途均為住宅為宜。」，其中「棟」之定義，依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1 條第 43 款規定，係指以具有單獨或

共同之出入口並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區劃分開者。 

四、本案請貴府參照營建署及本局前開函示內容，就個案實際現況予

以審查認定是否符合建築法及民宿管理辦法規定。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1

2

/

1

1

/

0

9 

觀

賓

字

第

10

10

03

5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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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詢民宿管

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

疑義一案，復

請查照。 

一、復貴府 101 年 11 月 1 日府旅行字第 1011106202 號函。 

二、查本局 93 年 12 月 3 日觀賓字第 0930035335 號函、96 年 3 月 14

日觀字第 0960005872號函及 101年 4月 6日觀賓字第 1010009453號

函，略以：「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2 條第 9 款規定，民宿指利用自用住

宅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

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為

符合上開法規之民宿定義，民宿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所稱之

『建築物使用用途以住宅為限』，自應以整棟建築物使用用途均為住

宅為宜。爰本案以住商混合之建築物經營民宿，與民宿管理辦法之規

定不符。」，請依上開函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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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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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詢 貴轄兩

家民宿建築

物現況與原

核准不同，擬

申請復業疑

義乙案，復請 

查照。 

一、復 貴府 99 年 8 月 11 日屏府建觀字第 0990196109 號函。 

二、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42 條第 1 項：「…民宿經營者，暫停營業或

暫停經營一個月以上者，…，報請該管主管機關備查。」及第 3 項：

「停業期限屆滿後，應於 15 日內向該管主管機關申報復業。」之規

定，關於停業及復業之申報，均屬備查性質。 

三、惟主管機關知悉民宿經營者復業後，仍得應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主管機關對…民宿經營者之經營管理、營業設施，得

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檢查。」之規定至現場檢查；如發現有違規情事，

應依相關法令裁處。 

四、本案 貴府所為之「會勘」，性質上亦屬前揭規定之檢查行為，

如發現民宿有擴增建之違規情事，自得依下列規定本於權責處理：發

展觀光條例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民宿經營者，經主管機關依第

37 條第 1 項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者，除依相關法令辦理外，並令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情節重大者，並得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經受停止營業處分

仍繼續營業者，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證。」；同條例第 54 條第 2

項：「經依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且危害旅客安

全之虞者在未完全改善前，得暫停其設施或設備一部或全部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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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詢民宿申

請疑義乙

案，復請 查

照。 

一、復 貴府 98 年 8 月 5 日屏府建觀字 098018446 號函。 

二、來函說明一，有關民宿申請案因土地、建築法令規定，致無法申

請合法旅館，轉而申請合法民宿之判斷准駁乙節，如其依民宿管理辦

法等相關規定提出申請設置民宿，並符合相關規定，依法應准予其設

置；核准其設置登記後，應加強所轄民宿查核，如有發現擴大經營範

圍等違法（規）情事，應依法查處。 

三、來函說明二，有關民宿申請案件檢附建築物使用執照之總樓地板

面積逾 300 平方公尺，是否不符民宿經營規模規範乙節，查依民宿管

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民宿之經營規模，以客房數 5 間以下，

且客房總樓地板面積 150 平方公尺以下為原則。但位於原住民保留

地、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經農業主管機

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觀光地區、偏遠地區及離島地區之特色民宿，

得以客房數 15 間以下，且客房總樓地板面積 200 平方公尺以下之規

模經營之。」，上開規定之客房總樓地板面積，係為全部客房之樓地

板面積之總和，而非指建築物之全部總樓地板面積，並未包括民宿客

廳、廚房、走廊、浴?等空間之樓地板面積，爰「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之標準，並非申請民宿登記之審查標準。 

四、來函說明三，有關民宿申請案件有配置餐廳等服務設施，採複合

式經營方式，並不限於住宿客人使用，是否符合民宿管理辦法之規範

或應由其他相關權責單位依法令規定審核乙節，查民宿管理辦法規

定，僅規範住宿部分，民宿經營者如欲對外經營餐飲等其他業務，應

依法向相關主管機關辦理營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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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合法民

宿申辦「經營

客房間數變

更」作業疑義

乙案，復請 

查照。 

一、依據交通部 98 年 2 月 24 日交路字第 0980021637 號函轉 貴府

98 年 2 月 20 日府文發字第 0983004893 號函辦理。 

二、查民宿變更經營房間數，因涉及經營規模變更，為維護旅客住宿

安全，需重新辦理消防安全設備、經營設備、投保意外責任險、建物

合法性、客房面積等相關事項之審查，與申辦民宿登記之流程及審查

項目相似，爰應向主管機關地方政府重新申請登記，而非以「變更登

記申請書」提出申請。 

三、爰為維護公共安全，民宿經營者申請經營客房間數變更，應檢附

「民宿登記申請書」、「民宿基本資料表」及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經主管機關審查符合規定者，始核發民宿登記證（得為原民宿登記證

編號），並依民宿管理辦法第 36 條規定，以「民宿經營者申請設立

登記之證照費，每件新臺幣 1 千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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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局 

2

0

0

7

/

1

0

/

0

4 

觀

賓

字

字

第

09

60

02

36

30

號 

有關民眾申

請民宿登記

之建築物如

有部分建物

涉及違章，得

否核發民宿

登記證乙

案，復請 查

照。 

一、復 貴府 96 年 8 月 31 日府觀管字第 09601296510 號函。 

二、查「民宿管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經營民宿者，應先檢附下列

文件，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並繳交證照費，領取民宿登記證及

專用標識後，始得開始經營。…六、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或實施建築

管理前合法房屋證明文件。…」，爰申請基地全部建築物應為合法建

物。另違建部分，屬建築物管理事宜，請 貴府本於權責自行查處。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0

7

/

0

3

/

1

4 

字

第

09

60

00

58

72

號 

有關聯發山

海民宿、祥源

渡假民宿建

築物使用執

照 1 樓為店

舖、2 樓以上

為住宅，是否

可申請 2 樓以

上房間作為

民宿乙案,復

請 查照。 

一、復 貴府 96 年 3 月 2 日屏府建觀字第 0960042830 號函。 

二、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2 條第 9 款規定，「民宿指自用住宅空閒房間，

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

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暨民宿管理辦

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建築物使用用途以住宅為限」，因此民宿

建築物使用用途應以整棟住宅為限。爰此，旨揭以住商混合建築物經

營之民宿，與前開法規所揭示民宿定義之要旨不符。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0

6

/

1

0

/

3

0 

字

第

09

50

02

55

36

號 

關民宿經營

者未居住於

該民宿建築

中無法裁罰

暨違反憲法

第 10 條疑義

乙案，復請 

查照。 

復 貴局 95 年 10 月 17 日府觀管字第 09501553890 號函。 

二、依民宿管理辦法第 3 條，「本辦法所稱民宿，指利用自用住宅空

間房間…」，及同辦法第 10 條第 2 款，「由建築物實際使用人自行

經營…」，均說明民宿經營者本宜居住於民宿建築物中。復依上開辦

法第 26 條及第 29 條規定，民宿經營者宜善盡安全管理之責，如民宿

經營者有違反前揭規定，得依法裁處。另請 貴府本於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權責，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檢查要求業者改善。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0

6

/

0

9

/

1

5 

字

第

09

50

02

17

15

號 

有關同一基

地內建物有 4

個門牌，如何

申請民宿登

記乙案，復請 

查照。 

一、復貴府 95 年 9 月 4 日府觀管字第 09501678540 號函。 

二、旨揭農舍於同一基地，如非集合住宅，依民宿管理辦法第 13 條

規定提出申請者，僅得申請 1 張民宿登記證。又民宿「實際使用人」

與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為同一人，且以使用執照之全部建物申請，

原則上，符合民宿管理辦法之規定。 

三、本案門牌編訂及管理係屬各地方政府權責，上項民宿登記之門牌

管理，宜由貴府本於權責就個案事實認定辦理。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0

6

/

0

8

/

0

3 

字

第

09

50

01

61

97

號 

所詢數家合

法民宿申請

將其聯絡電

話修改為同

一支電話號

碼，是否違反

民宿管理辦

法或立法精

神，得否准其

申請乙案，復

請查照。<br/> 

一、復貴府 95 年 7 月 6 日府觀管字第 09550996500 號函。 

二、依「民宿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民宿之申請登記應

由建築物實際使用人自行經營。」 

三、為提高民宿經營服務品質，維護消費者權益，民宿經營者宣傳之

相關住宿資訊應明確完整，包括民宿名稱、民宿登記證編號，經營地

址、服務項目、連絡電話、傳真、電子信箱及連絡人等，如與他人或

單位共用電話，則涉有共同經營之嫌，違反民宿經營之本質；再者，

採公用電話方式所提供之資訊或服務如有消費爭議時，責任歸屬較難

釐清，易衍生相關消費糾紛等情事，綜上，建請貴府本於權責審慎考

量。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0

5

/

0

8

/

1

9 

字

第

09

40

02

41

54

號 

有關 貴府函

詢民眾潘先

生申請民宿

登記，是否有

違民宿管理

辦法第 3 條規

定乙案，詳如

說明，請查

照。 

一、復 貴府 94 年 8 月 15 日府觀管字第 09401147850 號函。 

二、按民宿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民宿，指利用自用

住宅空間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

牧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

所。」，本條文旨在家庭利用自用以外之空閒房間，作為民宿使用；

至於旨揭申請案之建築物，目前除 1 間房間自用外，尚有 12 間房間

做為套房出租使用，爰未完全符合上開辦法第 3 條對於民宿所訂之意

旨。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0

4

/

1

2

/

0

3 

字

第

09

30

03

53

35

號 

貴府有關民

宿管理辦法

第 10 條第１

款「建築物使

用用途以住

宅為限」規定

認定疑義乙

案，復請 查

照。 

一、復 貴府 93 年 11 月 25 日府觀管字第 09301664960 號函。 

二、按民宿係以自用住宅空間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

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

生活之住宿處所（發展觀光條例第 2 條第 9 款暨民宿管理辦法第 3 條

參照），如以住商混合之建築物經營民宿，與民宿之定義不符，故民

宿管理辦法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所稱之「建築物使用用途以住宅為

限」，自應以整棟建物用途均為住宅者為限。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0

4

/

0

8

/

0

2 

字

第

09

30

02

19

68

號 

台端函詢民

宿是否能開

立發票或收

據，供做報銷

之會計作業

乙事，復請 

查照。 

一、復台端 93 年 7 月 27 日函。 

二、按「民宿」係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間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

觀、生態、環境資源化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

野生活之住宿處所，經營民宿不需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證，但須向各縣

市政府申請民宿登記證及民宿專用標識。 

三、合法民宿在符合客房數 5 間以下，客房總面積不超過 150 平方公

尺,及未雇用員工，自行經營情形下，視為家庭副業，得免辦營業登

記，惟經營者仍應將經營民宿之收入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

併計其綜合所得總額，課徵綜合所得稅。依據現行「營利事業查核准

則」規定，凡符合規定得免辦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之民宿，其經營

者所出具之收據，營利事業取得其收據可作為費用憑證，惟有一定比

率限制；至於未符合前述任一條件而應課徵營業稅之民宿，其經營者

應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十三條：「營業人銷售貨物或

勞務，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開立統一發

票交付買受人。但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人及小規模營業人，得掣發普

通收據，免用統一發票。」規定，開立統一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0

4

/

0

6

/

2

9 

字

第

09

30

01

76

84

號 

有關 貴會

轉台灣休閒

農業發展協

會函，詢問經

營民宿之農

舍，其使用得

否包括田園

料理品嚐或

自產農產品

調理品嚐乙

案，請 查

照。 

一、依據內政部 93 年 6 月 2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30008495 號函辦

理。（影附原函件） 

二、按民宿係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間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

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

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發展觀光條例第二條第九款參照）。合法民

宿經營者，得將其自用住宅空間房間，提供旅客住宿，但不包含田園

料理品嚐或自產農產品調理品嚐或其他營業。 

三、至於以農舍建築物作為提供遊客地方田園料理品嚐或自產農品調

理品嚐之場所，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第六條第三項附

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所示農舍許可使

用細目：「農家住宅、農舍附屬設施、農產品之買賣、農作物生產資

材及日用品買賣」之適用範圍，經查 貴會為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請本於權責核處。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0

4

/

0

6

/

0

3 

字

第

09

30

45

30

22

號 

有關台端陳

情農舍供作

民宿使用，予

以免徵房屋

稅及地價稅

乙案。復請 

查照。 

一、依據財政部政風處轉送臺灣省菸酒公司南投酒廠 93 年 4 月 30 日

政風工作訪查紀錄表辦理……。 

二、依民宿輔導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本辦法所稱民宿，指利用自

用住宅空閒房間……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

處所。財政部為配合交通部協助民宿業者發展之政策，依據行政院觀

光發展推動小組第三十四次會議決議內容，於 90 年 12 月 27 日以台

財稅字第○九○○○七一五二九號函規定：「鄉村住宅供民宿使用，在

符合客房數五間以下、客房總面積不超過一百五十平方公尺以下、及

未雇用員工，自行經營情形下，將民宿視為家庭副業，得免辦營業登

記，免徵營業稅，依住宅用房屋稅稅率課徵房屋稅，按一般用地稅率

課徵地價稅及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至如經營規模未符前開條件者，

其稅捐之稽徵，依據現行稅法辦理。」準此，民宿如符合上述利用自

用住宅空閒房間經營，客房數及面積之限制，自營未雇用員工等要

件，得視為家庭副業，得免辦營業登記，免徵營業稅，依住宅用房屋

稅稅率課徵房屋稅，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三、依房屋稅條例第三條規定：「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

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又依土地稅法

第十四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課徵田賦者

外，應課徵地價稅。」農舍亦屬房屋之一種，依上開規定仍應課徵房

屋稅；至於農舍之基地，如其使用符合農業用地之規定，得依土地稅

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徵收田賦。惟農舍如改作民宿使用，已非作農業用

地使用，即無徵收田賦規定之適用，應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0

4

/

0

4

/

0

1 

字

第

09

30

00

86

88

號 

貴府辦理民

宿登記申請

案件有關民

宿建築物之

裝修設施是

否須使用防

火材料疑義

乙案，復請 

查照。 

一、復 貴縣 93 年 3 月 25 日北府建技字第 0930167263 號函。 

二、按依民宿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民宿建築物之內部

牆面及天花板之裝修材料、分間牆之構造、走廊構造及淨寬應分別符

合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九條、第十條及第

十二條規定。另查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第九

條規定：「內部牆面及天花板之裝修材料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八十八條規定使用不燃材料、耐火板或耐燃材料。但有下列

各款規定之一者，不在此限：一、以其樓地板面積每一百平方公尺以

防煙壁區劃者。二、以其樓地板面積每三百平方公尺範圍以通達樓板

或屋頂之防火牆及防火門窗區劃分隔者。」故有關民宿建築物之裝修

須否使用不燃材料、耐火板或耐燃材料乙節，請貴府依前開說明就申

請個案實際面積及相關設施配置情形本於權責。 

三、檢附舊有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相關規定供

參，至於內政部營建署將民宿建築物為 H2 類組後其建築管理之規範

標準，本局已納入民宿管理辦法檢討修正。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0

4

/

0

3

/

1

9 

字

第

09

30

00

74

35

號 

有關申請民

宿登記之土

地所有權人

已過世，尚未

辦理繼承登

記，如何申辦

民宿登記疑

義乙案，復請 

查照。 

一、復貴府 93 年 3 月 11 日府觀管字第 09300349230 號函。 

二、按民宿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經營民宿者，應先檢附下列文

件，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四、土地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申

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時免附）。五、建物登記（簿）謄本或其他房屋

權利證明文件……」。本件民宿之土地所有權人已過世，尚未辦理繼

承登記，應於其繼承人依法辦妥繼承登記並依前揭規定提出土地及建

物使用權利證明文件及相關資料後，始得申請民宿登記。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2

0

0

3

/

0

7

/

0

9 

字

第

09

20

02

12

57

號 

有關民宿管

理辦法第士

二條規定應

檢附之文件

疑義乙案，復

如說明，請 

查照。 

一、復 貴府 92 年 7 月 3 日觀旅字第 0920028786 號函。 

二、按民宿管理辦法第十三條第五款規定，係為表彰申請人對該建物

之合法使用權源，所稱其他房屋權利證明文件者，應檢附建築物所有

權狀、契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合法使用權源之文件。 

三、關於 貴府來函所稱：金門地區傳統閩南建築物建造年代久遠，

以致取得建物所有權證明文件有實際困難者乙節，同意得提出經當地

鄉鎮公所查核屬實之證明文件申請。 

四、至於因共有人遠赴海外、無法辦理產權繼承乙事，則請申請人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二十條第一項：「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

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

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共同共有之登

記。其經繼承人全體同意者，得申請為分別共有之登記。」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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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府函轉民

眾建議放寬

民宿經營規

模乙案，復請 

查照。 

一、復 貴府 92 年 6 月 11 日府工觀字第 0920054832 號函。 

二、「民宿管理辦法」會對民宿客房最大面積設定 200 平方公尺之上

限，是在現行法令體制下所必須作的規定，內政部 64 年 8 月 20 日台

內營字第 642915 號函頒規定「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為：實施

都市計畫地區旅館（供不特定人住宿）類及非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總樓

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旅館類，即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民宿若無經營規模規範，在建築物管理上會被歸類到 B4（旅館）類

組，不得直接以住宅與農舍供作民宿使用。 

三、惟有特別針對國內、外民宿發展特性，強調民宿客房面積僅在一

定規模，其建築物之利用，係將住宅或農舍一部分提供旅客住宿之場

所，與一般旅館之商業場所不同，如此才能避免將民宿建築物歸類到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類組，才得以住宅及農舍經營民宿，並得以協

調相關單位另行研議與旅館業管理強度有別之民宿輔導管理配套措

施。 

四、關於 200 平方公尺上限之規定，係以前述函示規定之總樓地板面

積 300 平方公尺為基礎，僅象徵性對民宿客廳、廚房、走廊等共用空

間及浴廁扣除 100 平方公尺所得，已為民宿經營者爭取最大空間，民

宿申請之簡便，已超過國外管理模式。 

五、民宿特色之關鍵，並不在於客房面積之大小，而在於經營者的熱

忱及能否提供旅客對當地人文、自然生態的認識或當地生活的體驗，

民宿之發展，在於主人及其立地具有獨特的觀光休憩資源，才能吸引

國內外遊客投宿。如欲經營大規模住宿服務，自宜辦理旅館登記，而

關於各觀光旅遊路線旅館用地是否充足，或現行法令對於山坡地建築

管理當否之問題，則應回歸相關土地與建築管理法令面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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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貴府

欲研議轄內

偏遠地區乙

案，本局提供

相關規定供

參酌，請 查

照。 

一、依據 貴府 92 年 5 月 20 日北府建觀字第 0920348138 函辦理。 

二、貴府擬依 92 年 5 月 13 日第 2 次民宿說明會紀錄結論５自行研議

轄內偏遠地區，並請本局層報交通部轉經濟部備查。惟據「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授權訂定之「公司投資於資源貧瘠或發展遲緩鄉鎮地區適

用投資抵減辦法」第二條規定，偏遠地區須以二年前人口成長率、社

會增加率．．．等十項指標予以評比，依序取八縣之鄉鎮。當年適用

地區，由經濟部於每年 7 月 1 日以前公告。準此，認定偏遠地區之權

責機關應屬經濟部。 

三、檢附前項辦法相關條文（如附件）供參考。如仍有疑義，請逕洽

該辦法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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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何台灣

的民宿管理

制度無法比

照日本 

二、民宿為何

要定位在「家

庭副業」 

三、民宿之法

令是否過於

嚴苛 四、本

局網站民宿

資料之充實 

日本的旅館業包含「HOTEL 營業」（採西式建築的旅館）、「旅館

營業」（採日式建築的旅館）、「下宿營業」（類似寄宿家庭）與「簡

易宿所營業」（即民宿）。誠如您所言，日本的民宿是屬於旅館的一

種，所以沒有最大房間數及面積的限制，我國法令對於旅館亦無此一

限制，故較大規模的住宿設施在國內係應登記為旅館業。 

我國在國土規劃與土地利用上，針對地區特性及實際需要，予以不同

程度之使用管制，有鑑於現行法令規定，旅館建築物，必須位於實施

都市計畫之商業區、住宅區（須經當地縣市政府核准）、旅館專區或

非都市土地之甲、乙、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若將民宿劃歸「旅

館業」，則現行台灣地區很多農村及原住民地區，以「住宅」或「農

舍」來經營民宿者，將會因為土地與建築物使用都不符合規定，而被

排除在外，對於農業之轉型及原住民之輔導就業，則產生不利影響。

為解決上述問題，觀光局在訂定「民宿管理辦法」時，特將民宿排除

在「旅館業」管理範疇之外。 

二、民宿為何要定位在「家庭副業」： 

美國民宿（B&B）訂房服務網的數量約 1 萬 5 千家，近半數在人口少

於一萬的小城鎮，房間數多在 6、7 間左右，房屋多屬自有，將經營

民宿當作副業，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民宿法案將民宿定義在一般家用住

宅，不超過十個客房；法國中央法令對於民宿房間數規定限六間以

下，均無礙其特色經營。在台灣，如將民宿視為一般商業營業，如前

所述，則民宿所在地，須為可建築旅館用地、建築物用途必須是「旅

館」，而不可以是「住宅」或「農舍」，民宿之建築技術、設施設備、

室內裝修材料等等必須比照旅館興建標準、經營民宿必須辦理營利事

業登記，且民宿房屋稅、土地稅及日後土地移轉時課徵之增值稅稅率

均有所不同。觀光局在本諸輔導民宿合法經營及減輕農民、原住民稅

捐負擔考量下，乃參酌歐美立法例，針對我國國情需求，將民宿定位



在「家庭副業」，並協調商業、土地、建築等相關單位另行研訂一套

與旅館管理有別的法規。 

「民宿管理辦法」會對民宿客房最大面積設定 200 平方公尺之上限，

亦是在現行法令體制下所必須作的限制，因為依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642915 號函頒「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規定：實施都市計畫地

區旅館（供不特定人住宿）類及非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總樓地板面積在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旅館類，即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所以惟有

特別聲明民宿客房面積僅在一定規模，其建築物之利用，係將住宅或

農舍一部份提供旅客住宿之場所，與一般商業之「旅館業」不同，如

此才能避免將民宿建築物歸類到「供公眾使用建築物」類組，才得以

「住宅」及「農舍」經營民宿，並得以協調相關單位另行研議與「旅

館業」管理強度有別之民宿輔導管理配套措施。 

關於 200 平方公尺上限之規定，係以前揭函示規定之總樓地板面積

300 平方公尺為基礎，僅象徵性對民宿客廳、廚房、走廊等共用空間

及浴廁扣除 100 平方公尺，事實上觀光局已盡力為民宿經營者爭取最

大空間，況民宿特色之關鍵，並不在於客房面積之大小，而在於經營

者的熱忱及能否提供旅客對當地人文、自然生態的認識或當地生活的

體驗，民宿之發展，在於主人及當地具有獨特的觀光休憩資源，才能

吸引國內外遊客投宿。如欲經營大規模住宿服務，如前所述，需辦理

旅館登記，關於各觀光旅遊路線旅館用地是否充足，以及現行法令對

於山坡地建築管理之當否，則應回歸土地與建築管理法令檢討。 

三、民宿之法令是否過於嚴苛： 

有關您認為法令對民宿之建築物及設備管理嚴苛部分，根據本局積極

協調內政部營建署配合修正之「建築法第七十三條執行要點」規定，

將民宿歸屬住宅「H2」類管理，其管理係與住宅採同一標準，故以

「住宅」或「農舍」申請民宿登記，免委託專業人士辦理建築物公共

安全簽證申報、免委請建築師辦理建築物變更使用；六層樓以下「住

宅」或「農舍」申請民宿登記，免經建築師審查建築物室內裝修；民

宿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檢修，毋須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

之，在建物與消防管理上，均已做大幅度之法令鬆綁，與旅館業之須

負擔高額土地成本、設備投資、地價稅、房屋稅、公共安全及消防設

備檢修申報等諸多規範相較，民宿申請之簡便，已超過國外管理模式。 

四、本局網站民宿資料之充實： 

本局網站刊登的民宿必須是經合法登記民宿，目前各縣市政府正積極

輔導民宿登記，合法民宿家數已持續增加（目前已有 104 家），本局

會隨時增補最新完整資料，提供國內外民眾查詢。除輔導民宿經營者

辦理合法登記外，本局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行政院 921 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

經濟部等各機關，均已投入經費，辦理民宿經營研習訓練，以提昇民

宿經營品質、強化相關組織功能及行銷推廣，共同輔導民宿健全永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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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貴委

員就民宿管

理辦法及民

宿設置地區

與民宿建築

物相關問題

乙案，復如說

明，敬請 查

照。 

一、復 貴委員 92 年 4 月 30 日立龍字第 03043012 號函。 

二、按得設置民宿之地區包括（一）風景特定區。（二）觀光地區。

（三）國家公園區。（四）原住民地區。（五）偏遠地區。（六）離

島地區。（七）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或經

農業主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八）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九）

非都市土地等九大地區（民宿管理辦法第五條參照）。都市計畫風景

區、保護區如係位於上述（一）風景特定區。（二）觀光地區。（三）

國家公園區。（四）原住民地區。（五）偏遠地區。（六）離島地區。

（七）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或經農業主管

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八）金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得依法提出

申請。 

三、另民宿建築物以「自用住宅」為原則，位於原住民保留地、經農

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置並發給經營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經農業主管

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觀光地區及偏遠地區之民宿，並得以「農舍」

提出申請（民宿管理辦法第六條、第十條第一款參照），申請人應提

出建築物使用執照或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房屋證明文件（民宿管理辦

法第十三條第六款參照）。有關「實施建築管理前合法房屋證明文

件」，得依內政部 89 年 4 月 24 日台八九內營字第 8904763 號函規定，

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辦理：建築執照、建物登記證明、未實施建築

管理地區建築物完工證明書、載有該建築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

清冊或卡片之謄本、完納稅捐證明、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戶口

遷入證明、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

府機關測繪地圖（民宿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說明二參照）。 

四、檢附「民宿管理辦法」條文對照表乙份，敬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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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 貴

轄民宿輔導

與管理業

務，請儘速輔

導轄內尚未

合法登記之

民宿完成合

法登記，凡規

模過大且嚴

重影響公共

安全者，請依

法執行查處

及取締，請 

查照。 

一、本局 91 年 10 月 2 日觀賓字第 0910026431 號函暨 92 年 4 月 3 日

觀賓字第 0910010309 號函轉內政部 92 年 3 月 2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2365 號函諒達。 

二、「民宿管理辦法」已於前（90）年 12 月 12 日奉 交通部發布施

行，請 貴府除須持續加強旅館業之管理輔導工作外，民宿管理及輔

導雖屬新增之業務，為提供民眾選擇安全、舒適優質之休閒住宿空

間，亦請 貴府將本項業務列為重點業務，加強查察及儘速辦理輔導

民宿經營者合法登記，並定期於每月 10 日前將「民宿基本資料彙整

表」及「民宿提出申請及已核准設立情形表」填送本局備查。 

三、內政部於 92 年 3 月 26 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2365 號令發

布「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業已允許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工業區、河川區除外）、養殖用地、鹽業用地之農舍供作

「民宿」使用，其附帶條件限依「民宿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項但書

特色民宿規定辦理。請儘速針對轄內符合條件者，辦理相關輔導合法

登記作業，凡違反上述辦法第二十七條第五款擅自擴大經營規模（房

間數超過十五間以上者）、已嚴重影響公共安全及查無合法可能者，

應請依法嚴加取締、輔導其轉業或勒令其歇業，以落實公權力之執行。 



四、本項業務列入交通部辦理 92 年度定期督導考核地方政府執行旅

館業及民宿管與輔導工作重要考評項目，希請儘速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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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業於

92 年 3 月 26

日以內授中

辦地字第

0920082365

號令發布「非

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

部分條文修

正案，開放農

牧用地、林業

用地（工業

區、河川區除

外）、養殖用

地、鹽業用地

之農舍供作

民宿使用。請 

查照轉知。 

一、依據內政部 92 年 3 月 2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2365 號令辦

理。 

二、前揭用地農舍供作民宿使用之附帶條件為：限於民宿管理辦法第

六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之原住民保留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

業區或核發經營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觀光地區、偏遠地區及離島

地區之農舍。餘請依民宿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摘錄內政部修正有關農舍容許作民宿使用規定如附件，其餘修正

條文請上網查閱，網址為：

http://www.moiland.gov.tw/lawchhtml/newlawdetail.aspnid=451(已改

版，找不到)，

http://www.moi.gov.tw/chi/chi_faq/faq_detail.aspx?t=2&n=1556&p=8&f

=7(只找到 Q214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若無用，請逕洽內政部營建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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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得否以

經法院查封

在案之建築

物申請民宿

登記疑義

案，復請 查

照。 

一、復 貴局 92 年 1 月 6 日桃交觀字第 0920000178 號函。 

二、關於以法院查封在案之建築物申請民宿登記，民宿管理辦法並無

禁止登記之明文；至有關申請民宿登記，有無違反強制執行查封之效

果部分，非屬本局解釋權責範圍，請依強制執行法相關規定，本於權

責自行認定，或逕洽權責單位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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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府函詢有

關民宿經營

規模疑義乙

案，復請 查

照。 

一、復 貴府 91 年 11 月 18 日府觀營字號 09102013040 號函。 

二、來函所提「有關民宿經營者申請民宿登記之客房總樓地板面積與

實際房間之總樓地板面積不成比例，是否要規範在一定比例範圍內才

准予申請登記，以避免將來超過範圍非法營業之現象。」之建議，本

局將列入民宿管理辦法修正時參考。 

三、民宿係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 

、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

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民宿管理辦法第二條參照），民宿之經營

規模，以客房數五間以下，且客房總樓地板面積 150 平方公尺以下為

原則，位於原住民保留地、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登記證之休

閒農場、經農業主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觀光地區、偏遠地區及

離島地區之特色民宿，得以客房數十五間以下，且客房總樓地板面積

200 平方公尺以下之規模經營之（民宿管理辦法第六條參照）。民宿

申請登記案件之總房間數超出申請登記之客房數過多者，應對其餘房

間之使用，提具供自用之合理說明（如家中人口數與其餘房間數相當

等）。貴府得本於權責，依民宿管理辦法第十三條第九款規定，要求

申請人提具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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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公共

安全檢查簽

證及申報辦

法是否應申

報及其歸類

乙案，復如說

明，請 查

照。 

一、依據 貴署 91 年 5 月 9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10021294 號函辦理。 

二、按依發展觀光條例第二條第九款規定，民宿係指利用自用住宅空

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林漁牧生產

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旅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有關客

房數為五間以下，客房總面積不超過 150 平方公尺之小規模民宿，基

於輔導民宿政策考量，「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小組」88 年 10 月 28

日第 34 次委員會會議決議請 貴署研提免辦變更使用要件，俾本局

明訂於條文（民宿管理辦法第七條參照）中。 

三、查行政院農委會為利農舍得申請民宿，已依經發會共識於 91.1.11

修正發布「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內政部地政司亦已修正「非都

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增列民宿為「鄉村住宅」之容許使用細

項，該司並刻正修正上開容許使用執行要點，於「農舍」項下增列許

可使用細目－「民宿」，建請 貴署就建築管理上一併比照。 

四、民宿，該空間平常係供住家之用，通常僅於假日之時，部分提供

少數人經主人同意後住入，猶如好友到家中拜訪過夜之性質，與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有別。如上說明，民宿既屬「鄉村住宅」及「農

舍」之容許使用項目，以住宅或農舍供作民宿使用，應無建築法第七

十三條所稱變更使用之問題，倘要求辦理變更使用，將因與現行土地

使用管制法令不符（農業用地上容許興建農舍，但不得作為旅館或民

宿）而無法辦理，使政府輔導民宿合法經營之美意落空。為此，在輔

導民宿政策及簡政便民原則下，建議將依法登記之民宿（含 6 間至

15 間之特色民宿）均列屬「住宅」範疇，免辦理變更使用。 

 


